
海山高中國中部 114學年度七年級新生正備取名單相關訊息 

    本校學區七年級新生名單審查結果如下：本校 114學年度七年級新生普通班

預計招收 28班，每班 34人，額滿為 952人。正取名單內含特殊教育學生 28名，

須酌減班級人數，故本次僅列正取 904 人，其依戶籍設籍先後順序餘列為備取。

依教育局規定正備取名單統一於 114年 5月 29日(四)公布。 

一、 依新北市政府規定，額滿學校依下列順序，分發入學至額滿為止： 

1. 海山國小、埔墘國小、實踐國小學籍滿二年之國小畢業生，且其兄弟姊妹就讀

該校者。 

2. 海山國小、埔墘國小、實踐國小畢業生，依學籍設籍先後順序；若學籍設籍順

序相同者，則依戶籍設籍先後順序決定之。 

3. 非海山國小、埔墘國小、實踐國小畢業生，依戶籍設籍先後順序。 

二、 經審核本校入學名單資格如下： 

1. 畢業於本校學區之國小(海山國小、埔墘國小、實踐國小)共計 634人，皆符合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者，全部列為正取名單。 

2. 所餘名額 270 人，依戶籍設籍先後順序列冊，本次正取最後一位設籍時間為

111年 5月 25日，其餘依序列為備取。相關比序資訊如下： 

比序 資格 (條件) 

正取 
1. 所有學區內國小畢業生。 

2.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1年 5月 25日(含)前。 

備取 50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1年 12月 20日(含)前。 

備取 100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2年 7月 7日(含)前。 

備取 150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2年 12月 22日(含)前。 

備取 200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3年 5月 10日(含)前。 

備取 250 非學區內國小畢業生且戶籍設籍日期在 114年 1月 17日(含)前。 

3. 詳如本校入學報到通知單。 

    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規定：114年 5月 29日(四)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新

生入學報到通知單(含正、備取生)至各國小。 


